曲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 号）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推动曲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检查主体
曲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主体，依法对城市道路、供水、排水、供热、市容市貌、园林绿化等领域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三、检查事项及内容
（一）城市道路
检查事项：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行为的检查。
检查内容：是否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是否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进行；挖掘城市道路后是否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等。
（二）供水
检查事项：对供水企业的检查。
检查内容：供水水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供水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维护和管理；是否存在违规收费行为；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等。
（三）排水
检查事项：对排水企业及排水户的检查。
检查内容：排水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处理污水，达标排放；排水户是否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是否存在私搭乱接、擅自排放污水等违法行为。
（四）供热
检查事项：对供热企业的检查。
检查内容：供热质量是否符合规定标准；供热设施是否安全运行、维护和管理；是否按照规定收取热费；是否及时处理用户投诉等。
（五）市容市貌
检查事项：对户外广告、门店招牌设置及占道经营等行为的检查。
检查内容：户外广告、门店招牌设置是否符合相关规划和技术规范；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或违规设置的情况；是否存在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
（六）园林绿化
检查事项：对园林绿化企业及占用、破坏城市绿化行为的检查。
检查内容：园林绿化企业在绿化工程施工、养护等过程中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砍伐、移植城市树木，破坏城市绿化用地等违法行为。
四、检查方式
日常巡查：各执法中队按照职责分工，对管辖区域内的企业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行为。
专项检查：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或重要时段，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集中整治突出问题。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检查结果。
五、工作要求
严格执法程序：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检查时，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说明检查依据和目的，规范制作检查笔录，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公正、规范。
强化服务意识：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要注重与企业的沟通交流，积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执法与服务相结合。
加强协调配合：各执法中队要密切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同时，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严格责任追究：对在行政执法检查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对检查发现的企业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查处，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及时公开信息：按照 “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 的原则，及时将行政执法检查结果在政府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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